
上海吉轮船务有限公司
“9.29”起重伤害死亡事故调查报告

2020年9月29日10时20分左右，在高桥镇江心沙路21号中交上海航道装备工业有限公司场
地上，发生一起起重伤害事故，造成一人死亡，一人受伤。

事故发生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
例》（国务院令第493号）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浦东新区人民政府的授权，由浦东新区
应急管理局（以下简称浦东应急局）牵头，会同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浦东新区总工会、
上海市公安局边防和港航公安分局、高桥镇人民政府，并邀请浦东新区监察委员会派员组成调
查组。调查组通过现场勘查、调查取证、综合分析等，查明了事故发生的原因，认定了事故的
性质，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和防范措施。现将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中交公司与上海吉轮船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轮公司”）签订了《船舶修理合同》和

《安全生产协议书》，吉轮公司于9月23日开始在江心沙路21号中交公司场地上实施新海牛船
耙臂管安装工程，直至9月29日事故发生。
（二）事故相关单位情况
1.上海吉轮船务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12月26日；住 所：上海市松江区叶榭镇富成路

659号；法定代表人：邱宝新；业务范围：一般船舶维修，船舶配件加工，货运代理，冷作板
金加工，船舶设备（除特种）维修，航道疏浚，劳务信息咨询（除经纪）。

2.中交上海航道装备工业有限公司：成立于1993年09月24日；住所：浦东江心沙路21号；
法定代表人：刘裕人；业务范围：各类工程建设活动；道路运输（不含危险货物）；船舶修
造，船舶备件修理、加工制造，疏浚机械研发、制造、销售，机电设备、金属结构件、五金工
具的生产、销售、仪表、橡胶制品、铸锻件的销售，船舶专业领域的技术服务，航标器材的制
造，普通机械设备的加工，金属制品的加工、制造，计算机系统集成，自动化控制设备的销
售、维修，自有机械设备租赁（不得从事金融租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金属结构制
造。
（三）事故相关人员情况
1.谢国永，吉轮公司新海牛船耙臂管安装工程项目负责人，负责该项目作业现场的施工和

安全管理。
2.孟祥福，吉轮公司钳工，新海牛船耙臂管安装工程作业人员。
3.龚裕辉，吉轮公司钳工，新海牛船耙臂管安装工程作业人员
4.李光华，吉轮公司电焊工，新海牛船耙臂管安装工程作业人员。
5.周学祥，吉轮公司电焊工，新海牛船耙臂管安装工程作业人员。
6.华吉夏，吉轮公司电焊工，新海牛船耙臂管安装工程作业人员。

二、事故发生经过和报告救援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20年9月29日7时50分左右，吉轮公司谢国永安排龚裕辉、李光华、孟祥福、周学祥、华

吉夏5人到中交公司江心沙路21号进行耙臂管的吊装拆卸作业，将架设在胎架上的大型管件拆
卸并吊装到南侧近江侧场地上，拆卸顺序为自西向东，中交公司安排起重机械驾驶员李士超与
起重指挥王新鹏辅助。10时20分左右，起重机起吊支撑着旋转管，龚裕辉位于吸泥管南侧拆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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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转管与吸泥管间连接法兰上的最后一个螺栓，李光华与周学祥在北侧扶着旋转管辅助拆卸，
起吊拆卸过程中，吸泥管向南侧发生转动，并从支撑胎架上翻落，事发时坐在吸泥管上孟祥福
随着管段转动倒在地上，面朝上，头朝南被随后翻落的管段压住腹部，龚裕辉在管段翻倒的过
程中右脚被挤伤。
（二）报告和救援情况
事故发生后，龚裕辉从翻倒的管段下钻出，和李光华、周学祥以及作业现场其他人员一起

利用起重机吊起压住孟祥福的管件，将孟祥福拉出来。随后李光华拨打了120急救电话。10时
45分左右，120急救人员到达现场，将孟祥福送往上海市第七人民医院进行抢救。13时24分左
右，孟祥福经上海市第七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三、勘查调查及鉴定情况

（一）现场勘察调查情况
1.事故发生地点位于江心沙路21号南侧新海牛轮耙臂管拆卸工地，现场示意图如下：

图1：现场示意图
现场监控视频显示，孟祥福事发时坐于吸泥管上部，其中第五管段为旋转管，重约6吨，

第六管段为吸泥管，重约8吨，起重机起吊支撑着旋转管，旋转管与吸泥管间见明显错位，旋
转管两侧见工作人员，且右侧人员推扶旋转管端见明显位移，瞬间吸泥管从支撑胎架上翻转落
至地面。（详见图1）

2.事发吸泥管身见明显碰擦痕迹，管身未见有点焊痕迹。（详见图2）

图2：吸泥管身摩擦痕迹
3.支撑吸泥管胎架上部底角支撑表面有见明显擦痕，胎架上竖向挡铁向吸泥管翻转方向折

弯（详见图3）。



图3：竖向挡铁
4.旋转接头套管管身见圆形焊缝新切割痕迹，旁见一头新切割的钢管，两者焊缝匹配。

（详见图4、图5）

    

          图4：旋转管支撑       图5：旋转管支撑连接处
5.事发处地面见多个连接螺栓，其中一个螺栓断裂（详见图6），旋转管接头法兰盘上多

处螺栓孔见螺栓连接痕迹（详见图7）。

图6：连接螺栓              图7：螺栓连接处
6.事发吸泥管与旋转管均为大管身侧连接小管结构，重心均偏置。
7.结合现场勘查与视频监控综合分析结论如下：
（1）吸泥管在安装后应有可靠固定支撑，吸泥管支撑由胎架进行，按现场胎架形状、吸

泥管形状建模计算，吸泥管结构偏置，重心也偏置，但重心尚在胎架上部两个底角支撑范围
内，故吸泥管在稳定状态下，不会发生移动；胎架上设置有竖向挡铁，若吸泥管发生翻转，竖
向挡铁作用有限。

（2）旋转管在安装后用钢管焊接在旋转管套管上并与地面埋件固定，起到固定支撑旋转
管的作用，现场见该支撑钢管处于被切割放置地面，能确认吸泥管旋转接头拆卸时旋转管固定
支撑已被拆除，此时旋转管重心偏置，给连接在一起的吸泥管侧向力。

（3）吸泥管与旋转接头拆卸时，法兰盘连接螺栓拆卸到最后一个时，吸泥管发生翻转，
致使最后一个螺栓断裂。

（4）监控视频中见工作人员在旋转管端推扶旋转管，有明显位移现象，且此时旋转管与
吸泥管还连接着最后一个螺栓，给吸泥管外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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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判断，在利用起重机吊装并进行耙臂管管段的拆卸作业时，旋转管固定支撑拆除
后，由于旋转管、吸泥管均重心偏置，加上为便于拆卸最后一个法兰连接螺栓，工作人员在旋
转管端推扶旋转管，间接给予吸泥管较大外向力，吸泥管支撑胎架上部底角支撑和竖向挡铁无
法有效阻挡，致使吸泥管越过底角支撑和竖向挡铁，翻转落至地面。
（二）事故相关设备信息
事故发生现场使用的起重机械为门座式起重机，规格型号为M30/5-32,额定载重量30吨，

工作级别A5，跨度6米，检验有效期至2021年3月，结论合格，检验单位为上海市特种设备监督
检验技术研究院。
（三）死伤者鉴定情况
1.上海市第七人民医院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No2020-2-0094019）结论：孟祥福死亡原因

为创伤性休克。
2.上海市第七人民医院病情证明单（No181427）：龚裕辉伤情为右足第3、4跖骨头部骨

折。
（四）安全管理情况
1.吉轮公司建立了《公司安全管理制度》、《现场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安全教育培训

制度》和《生产作业人员安全操作规程》，针对新海牛船耙臂管安装工程项目制定了《耙臂管
场地拆除吊驳工艺》。《耙臂管场地拆除吊驳工艺》的第三段耙臂管拆除前准备工作中，规定
了“落实各部件的固定措施，确保各部件拆除过程中不会出现移位、侧翻等情况发生”。

事发时，吉轮公司在拆除过程中未对管件增加临时固定措施，未能有效辨识出耙臂管这类
重心偏置的管件在切割及拆除掉原先部分固定装置后，易发生失稳翻转的风险，致使管件在吊
装拆卸作业中意外移动。

2.吉轮公司项目负责人谢国永在现场人员实施作业前对包括孟祥福、龚裕辉在内的5名现
场作业人员进行了安全技术交底，明确了施工工艺流程与相关安全注意事项，要求在拆除管段
间连接法兰上的顶部螺栓后，位于管段顶部的拆卸人员应当离开管件，远离作业区域。

事发时，是孟祥福在负责拆除连接法兰的顶部螺栓，其在完成拆除工作后，违反《耙臂管
场地拆除吊驳工艺》中“拆除上下连接螺栓，施工人员立即从施工作业区离开”的要求，未及
时离开，仍滞留在管件上。

3.中交公司制定了《工程分包安全生产管理实施细则》、《安全生产技术交底管理实施细
则》、《安全环保教育管理实施细则》等安全管理制度，定期对员工开展安全教育培训。

四、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一）死亡和受伤人员情况
1．死者：孟祥福，男，52岁，安徽六安人，吉轮公司钳工。
2．伤者：龚裕辉，男，50岁，江苏南通人，吉轮公司钳工。
（二）事故直接经济损失
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167.1万元。

五、事故发生原因和事故性质

（一）事故发生的原因
1．直接原因
事故中翻倒的吸泥管与固定支撑胎架之间未做好可靠连接，致使吸泥管越过底角支撑和竖

向挡铁，翻落地面，压到违规滞留在吊装区域的孟祥福、龚裕辉，导致孟祥福被挤压致死，龚
裕辉右脚被挤伤。

2.间接原因
（1）吉轮公司安全教育和现场安全管理缺乏实效，起重吊装作业现场安全管理不力，未

及时发现和制止作业人员违规滞留在吊装区域的行为。
（2）吉轮公司对耙臂管拆卸过程中的风险辨识不足，未能有效辨识出耙臂管在吊装拆卸

过程中易发生失稳翻转的风险，没有增加固定措施，保证耙臂管与支撑胎架之间可靠连接，消
除事故隐患。
（二）事故性质
事故调查组认定“9.29”事故是一起一般等级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六、事故责任的认定和处理建议

（一）对事故责任人的认定和处理意见
1.孟祥福，吉轮公司钳工，安全意识淡薄，违反公司《耙臂管场地拆除吊驳工艺》，在作

业过程中滞留吊装区域，被翻落的吸泥管压住胸腹部，导致死亡，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鉴
于其在事故中死亡，故不再追究其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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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谢国永，吉轮公司项目负责人，作为作业现场安全负责人，未认真履行安全管理职责，
作业现场安全管理不力；未按照《耙臂管场地拆除吊驳工艺》的要求对各部件进行可靠固定,
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吉轮公司按照企业内部规定进行处理。
（二）对事故责任单位的认定和处理意见
吉轮公司，安全教育和现场安全管理缺乏实效，起重吊装作业现场安全管理不力，未及时

发现和制止作业人员的违规行为；在吊装拆卸过程中，未及时发现并消除吸泥管与固定支撑胎
架之间未做好可靠连接的事故隐患，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建议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依
法给予行政处罚。
七、事故防范和整改建议
吉轮公司要进一步完善操作规程并加强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提高教育培训实效；加强

施工作业现场安全管理，强化岗位职责落实，督促施工作业人员严格遵守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
操作规程，提高其安全生产意识和风险辨识能力，杜绝各类违章行为和类似事故发生。

 
 “9.29” 孟祥福起重伤害死亡事故调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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